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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內幕消息內幕消息內幕消息 

 

本公告由德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

本公司本公司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本集團本集團

本集團」）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聯交所聯交所

聯交所」）《GEM 證券上市規則》（「GEM

GEMGEM

GEM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

17.10 條，以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香港法例第 571 章 ）第 XIVA 部《內幕消息條

文》（ 如 GEM 上市規則的定義 ）之規定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3 年 3 月 18 日的公告(“公告

公告公告

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 2022 年 2 月 25

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

招股章程招股章程

招股章程”)，內容有關供股。除另有說明外，本文所用術語應與公告和

招股章程中定義的術語具有相同的含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

董事會董事會

董事會”)希望提供有關配股的補充資訊。如公告所披露，供股認購不

足，承銷商根據承銷協議已促使認購人認購 235,082,923 股包銷股份，約占供股項下 4.32

億股供股的最大數量的 54.42%。在 235,082,923 股包銷股份總數中，承銷商共購入五名認

購人(“五名認購人

五名認購人五名認購人

五名認購人”)，他們同意認購合共 193,594,923 股配股股份(“相關配股股份

相關配股股份相關配股股份

相關配股股份”)，

總對價為港幣 19,359,492.30 元(“對價

對價對價

對價”)。在配股完成前，本公司、承銷商和五名認購人

各自同意，五名認購人應直接與本公司結算對價。五名認購人亦通知本公司，他們無法在

配股完成後完成對價的支付，五名認購人向本公司保證，他們將能夠在配股完成後一個月

內完成對價的支付，並簽署了以本公司為受益人的承諾函。 

 

鑒於五名認購人已簽署承諾書，本公司相信本公司將於供股後不久收到對價。考慮到配股

所產生的成本，以及因對價不足而進行另一次籌資所產生的額外成本，本公司同意繼續向

五名認購人分配和發行相關配股股份。 

 

本公司隨後不時就對價的支付與五名認購人聯繫並跟進，並於 2022 年 9 月 5 日成功從五

名認購人那裏收取了所有對價。因此，本公司最終全部從五名認購人處全額收到認購款，

本公司未遭受任何損失和損害。 

 



延遲繳付認購款構成本公司向五名認購人提供財務援助的規定，該等規定完全豁免《創業

板上市規則》第 19 章的規定。 

 

如上文所披露保存，公告中所載有關供股的所有其他資料保持不變，並在所有目的下繼續

有效。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德斯控股有限公司

德斯控股有限公司德斯控股有限公司

德斯控股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兼執行董事 

楊章鑫

楊章鑫楊章鑫

楊章鑫 

  

 

香港，2023年 3月 28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章鑫先生、崔晗先生、李宗舜先生及 LohTeckHiong醫生；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飛先生、羅紅會先生、李燕輝女士及陸偉明先生。 

本公告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GEM證券上市規則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

事就此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

本公告所載的資料於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且概無遺漏其他事

宜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自刊發日期起最少一連七日載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之「最新上市公

司公告」網頁。本公告亦將於本公司網站 https://www.rmhhk.com刊載。 

 


